
关于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周口市群众举报件查办情况公示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群众举报件办结信息公开
（第二十一批 2021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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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沟县练寺镇盐洛高速两
侧，2019 年响应政府号召， 创建
绿化环保城市， 诉求人在此种了
320 亩的树， 当时和政府签订合
同， 前 5 年由县政府付租金给老
百姓，现在因为县政府没有兑现，
老百姓就毁掉了所有的树， 重新
种庄稼。

扶
沟
县

生态

������经查，诉求人反映情况不属实。 2019 年 4月 10 日，周口森庄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与练寺镇人民政府永登高速(现为盐洛高速)廊道绿化练寺段河套村和张店行
政村签订(农村土地租赁及绿化承包合同)，合同期限 10 年。 合同约定前五年由政府补贴支付给农户，后五年由公司承担百分之五十，政府承担剩余租金。 签订合同
后，周口森庄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2019 年 4月底开始栽植绿化苗木，树木品种分别为:复叶槭、国槐树、白蜡树、大叶女贞树。 因当时栽树时间较晚，已过植树季节，
气温较高，天气干旱，栽植后又疏于管理，导致大部分树木枯死，被周边群众当柴火拾走。 2020 年秋收种植小麦时，为了种地，租地农户将地上部分死树作为柴火进行
了清除。 2020 年 11 月 09 日，周口森庄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向扶沟县森林公安局报警。 扶沟县森林公安局立即出现场，但当时现场已不是原始现场，地上多数死树
在 2020 年 8 月份农户收秋种麦时就已清除掉。 当时现场土地已被群众耕作种植上了小麦。 根据扶沟县森林公安局调查情况，目前没有发现群众恶意毁坏树木的现
象。 关于县政府付租金的问题，2020 年 11 月，县政府已将 2019 年至 2020 年租金拨付至练寺镇财政账户，因周口森庄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拒绝办理相关手
续，目前资金仍在练寺镇财政账户，未发放给群众，现群众已重新种植了庄稼。 2021 年 4月 28 日，县政府已将 2020 年至 2021 年度租金拨付至练寺镇财政账户。 扶沟
县练寺镇政府正在联系周口森庄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部
分
属
实

������目前 ，
练寺镇政府

已将 321.85
亩土地租金

发 放 给 群

众， 群众情
况稳定。

是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群众举报件办结信息公开
（第二十二批 2021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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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县龙曲镇
龙高路东段太康县

龙曲丁一商砼和杨

庙乡南街南 1000 米
鑫 龙 商 砼 有 限 公

司，均无证照，粉尘
污染 ， 噪音污染严
重。

太
康
县

大气 ,
噪音

������经现场调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太康县龙曲丁一商砼。 1.经核查，该企业厂区南紧邻龙高公路，东侧紧邻红久久辣椒加工厂，周围 300 米内无居民。该商砼有营业执照、

环评手续、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用地证明，无证照问题不属实。2.经现场核查，粉尘、噪声问题部分属实。该
商砼厂区内有抛洒、厂区道路有尘土，厂区大门口西侧有一小堆裸露黄土，未覆盖；厂区门口紧邻道路，雾炮装置噪声大，对道路行人有影
响。

杨庙乡南街鑫龙商砼有限公司。 1.经核查，该企业属太康县《预拌混凝土行业 2020-2022 三年发展规划》提升改造站点，该商砼有营业
执照、环评手续（正在重新办理环评，目前环评已在周口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批复）、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用地
证明，该商砼目前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部分属实。 2.经查，该商砼缺少建筑企业资质证书，太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该商砼站实
施查封，责令其停产进行升级改造，2020 年 3 月 9 日经杨庙供电所对该企业下达了停电通知。

目前仍在停产整改中。 因停产，厂区内路面打扫不及时，有尘土。 该企业西邻民权至太康公路，南面为田地，东面、北面为空地。

部
分
属
实

������（一）太康县龙曲丁一商砼。 该商砼厂区内

有抛洒，厂区道路有尘土，厂区大门口西侧有一小
堆裸露黄土问题立即得到了整改，现已整改完成；
雾炮装置采取间歇作业，避开道路行人，降低噪声
污染。 （二）杨庙乡南街鑫龙商砼有限公司。该商砼
站已经完成 240 生产线提升改造，目前建筑业企业
资质证书已经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核同

意， 并于 6 月 29 日在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
站〈公示公告〉进行了《关于 2021 年第 24 批建筑业
企业资质审核情况的公示》。

是 无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群众举报件办结信息公开
（第十五批 2021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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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沟县盐洛高速
汴岗段， 道路两边的
绿化带 （属于扶沟县
轩瑞园林有限公司项

目），因政府没有给附
近居民土地租金 ，所
以附近居民将道路两

边的绿化带毁坏。

扶
沟
县

生态

������经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扶沟轩瑞园林有限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底在盐洛高速公路两侧栽植绿化
树木 127.12亩。 通过调查，由于栽植时间较晚，已过植
树季节且气温较高，天气干旱，栽植后该公司又疏于管
理，导致大部分树木枯死，被周边老百姓当柴火拾走。
2020 年 11 月 30 日，县政府拨付租金时，绿化公司树木
已不存在，导致土地租金无法及时发放给群众。扶沟轩
瑞园林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5 日报警，案件由扶
沟县森林公安调查处理， 虽然群众并非主观恶意毁坏
树木，但绿化林已不存在是既成事实。

不
属
实

������2020 年 12月 21 日，扶沟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召开关于郑合高铁、盐洛高速两侧廊道绿化带被毁坏绿化公司要求赔偿
信访事项研判会议进行研究解决，会议决定:一、凡绿化公司认为自己承包的绿化带有因群众毁坏造成经济损失的，必须拿出被毁
坏及损失程度的依据，第一时间向森林公安机关报案举证。 森林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必须及时立案，在所属当地政府和村委会的
配合下，全力侦破。凡不到森林公安部门报案而直接到信访部门反映问题的，一律不按信访事项解决处理。二、对现有的绿化带，绿
化公司一定要养护好、管护好、看护好，不能再出现树木毁坏或死亡现象。 三、根据当前国土绿化政策，结合以往国土绿化政策，原
则上空档部分不再补栽，断档部分根据断档程度和实际情况可以补栽。 四、对于 2020 年郑合高铁、盐洛高速两侧绿化带土地流转
租金，已经验收到位的，县财政部门要尽快拨付到位，属地政府要抓紧时间打到农户账户上，争取农户对国土绿化工作的理解支
持。 五、凡涉及全县廊道绿化的信访事项，调查处理解决归县自然资源局和县森林公安局。 属地乡镇(办事处)及村委会有协调化解
责任，同时是稳控工作的第一责任单位。 六、绿化公司必须按合同及时支付土地流转租金和补缴往年所欠土地流转租金。 目前，汴
岗镇政府已将土地租金发放给群众，群众情绪稳定。

是 无

无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周口市协调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5 日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群众举报件办结信息公开
（第十四批 2021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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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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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生态环境局扶沟分局，系
统垂直改革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 ，
反映情况如下：1.全市环保系统人员
档案已经人社、编办、组织等部门审
核，但不同意接收，交由生态环境局
保存，市三定方案没有下发。 2.工资
从 2020年 1月份开始到现在由市财
政局预拨没有核定， 工资没有完全
发放到位。 3.从 2016 年至今未完成
改革任务， 造成县市区环保人员工
资不能正常晋级晋档， 生病住院的
不能正常报销医保， 买房的不能使
用公积金贷款， 领取遗属补助的领
不成等。 4.人事冻结后干部也 5年没
有提拔交流， 严重影响环保系统人
员的工作积极性， 导致工作一直无
法推进。

������经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具体情况如下：（一）关于反映全市环保系统人事档案已经人社、编办、组织等部门审核，但不同意接收，
交由生态环境局保存，市三定方案没有下发问题属实。 2016 年 4月份以来，省、市逐步启动了生态环境保护系统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体
制改革，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配套措施，扶沟县编制、人社、财政、生态环境等部门按照上级有关要求，稳妥推进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垂
直改革工作，按时上报有关人员、经费、资产等相关信息，并于 2019 年 4月，根据市环保系统机构改革方案，完成了单位挂牌，更名为周口市
生态环境局扶沟分局。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全局人员及经费均由市级财政予以保障。由于各县（市、区）分局生态环境部门原有人员比较多、
行政事业编制少，各类人员情况复杂等因素，包括我县在内的全市人事档案审核情况及身份核实尚未全部结束，与市人社局人事档案移交
工作尚未完成，三定方案尚未印发。（二）关于反映工资从 2020 年 1 月份开始到现在由市财政局预拨没有核定，工资没有完全发放到位问题
不属实。 县生态环境部门现有人员工资从 2020 年元月起，由市财政按月拨付发放，目前已发放至 2021 年 4月份。 （三）关于反映从 2016 年
至今未完成改革任务，造成县市区环保人员工资不能正常晋级晋档，生病住院的不能正常报销医保，买房的不能使用公积金贷款，领取遗
属补助的领不成问题部分属实。 2016 年至今，该局人员晋级晋档业务仍在县人事局正常办理。其中 2019 年以来，共有 30 人完成晋级晋档。
目前，该局干部职工医保已交至 2020 年 12月，2021 年上半年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已交，单位承担部分正在办理缴纳手续。 由于周口市生
态环境局扶沟分局（原扶沟县环保局）人员多、编制少，三定方案虽为全供单位，但财政供给一直按差供执行。2017 年 5 月-2019 年 5 月单位
应缴纳部分 810663.52元，财政无力承担，一直无法完成职业年金上缴任务。 导致退休人员工资不能全额发放，遗嘱补助等与职业年金相关
问题得不到解决。 （四）人事冻结后，干部也 5 年没有提拔交流，严重影响环保系统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导致工作一直无法推进问题不属实。
2016 年以来，该局根据工作需要共研究进行人事任免和岗位调整交流工作 6 次，各项工作正常有序开展。 2020 年，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
查工作中，周口市生态环境局扶沟分局分获“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表现突出的集体”和“河南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表现突出的集体”
荣誉称号。

部
分
属
实

������案件交办后，扶沟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 主要领导同志第一时间对情
况进行了解。 由于该信访事项涉及全
市生态环境系统垂直改革问题， 为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

想， 加快推进生态环境系统垂直改革
进程。下一步，我县将积极向周口市生
态环境局等有关部门沟通反映， 积极
组织编办、人事、财政等相关部门，按
照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垂直改革统一部

署和安排，主动配合，积极推动全市生
态环境系统垂直改革遗留问题加快解

决， 更好地推动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
开展。 针对以上办理结果，在全县生态
环境系统职工中开展问卷调查，职工均
表示满意。

是

行政

区域

污染

类型

扶
沟
县
其 他

污染
无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群众举报件办结信息公开
（第十四批 2021 年 7 月 6 日）

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2

D2
HA
202
104
200
035

������扶沟县东
关大桥扶沟县

环保局 ， 员工
工资低 ， 每月
1840 多元 ，工
龄 29 年 ，单位
拖欠退休金 ，
技师工资迟迟

未发放。

������经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关于反映员工工资低，每月 1840 多元，工龄 29 年，单位拖欠退休金问题。 由于周口市生态环境局扶沟分局（原扶沟县环保局）人员多、编制

少，三定方案虽为全供单位，但财政供给一直按差供执行。2017 年开始补缴职业年金时，单位应缴纳部分 810663.52元无力承担，一直无法完成职业年
金上缴任务。 根据全市环保垂直改革工作要求，2020 年以前年度发生的财务、债务等问题均由县财政统筹解决。 扶沟县环保局已于 2020 年 3 月向县
政府申请 2017 年 5 月-2019 年 5 月职业年金单位应缴部分费用报告，但此项费用一直没有落实，导致无法完成职业年金补缴，单位 12 名退休职工无
法核算新工资待遇，全部按 2014年 9 月工资标准发放。

（二）关于反映技师工资迟迟未发放问题。 经核实，目前，周口市生态环境局扶沟分局获得技师资格职称的共 21 人。 其中，2009 年聘岗 1 人，完成
工资套转；2013 年聘岗 6 人，完成工资套转。 由于受技师岗位数量限制，其余 14名获得技师职称资格人员无法聘岗。 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关于进一步优化岗位管理制度落实事业单位用人自主权的通知》（豫人社〔2019〕18 号）第三项第 17 款推动工勤技能岗位人员择优聘用。 事业单
位根据岗位任职条件和聘用程序可不受岗位结构比例限制，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勤技能人员聘用到相应工勤技能岗位：（1）取得相应工勤技能
岗位任职资格以来，获得省辖市（厅级）以上表彰（荣誉称号）的；（2）取得相应工勤技能岗位任职资格以来，有两年以上年度考核结果为优秀等次的；
（3）距法定退休年龄不满 5 年或工龄满 30 年，取得相应工勤技能岗位任职资格以来，连续 3 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 2020 年 10 月，周
口市生态环境局扶沟分局有 7 名获得技师资格职称人员符合以上情形之一，不受岗位限制完成聘用和工资套转工作。 但仍有 7 名已获得技师资格职
称人员不具备以上三种情形的任何一种，不能进行聘岗和工资套转。

属
实

������由周口市生态环境局扶沟分局（原扶沟县环
保局）向县政府重新申请 2017 年 5 月-2019 年 5
月职业年金单位应缴部分费用报告，递交县政府
常务会研究后，尽快进行解决。

关于 7 名已获得技师资格职称未聘岗人员，
一旦具备《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
一步优化岗位管理制度落实事业单位用人自主

权的通知》（豫人社〔2019〕18 号）第三项第 17 款
规定的三种情形之一的，该局人事部门将积极为
其办理聘岗和工资套转事宜。

周口市生态环境局扶沟分局提交的职业年

金补缴报告已按程序完成批复。 目前，县财政已
完成数额核算。 补缴完成后，退休人员工资即可
按最新标准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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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项城市三店镇泥河桥南

头于 2020 年建设了一家生
产防水类产品的工厂， 采用
暗沟排水，经常夜间生产，废
气刺鼻。

������经调查：举报反映的周口项城市三店镇泥河桥南头防水类产品工厂实为项城市防水产业园区。 该园区于 2019
年开始规划建设，项目建设分期进行，现正在进行一期建设，已入驻企业 7 家：北京建中集团周口宏林建材科技有
限公司、河南联合创建防水防腐材料有限公司、河南建中联合防水防腐材料有限公司、河南京德立邦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河南东方立业防水防腐材料有限公司、河南中联天盛防水防腐材料有限公司、河南省三姓塑业有限公司。
其中：北京建中集团周口宏林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和河南联合创建防水防腐材料有限公司环评手续已批复，生产线
设备已安装调试未验收，生产线现有污染处理设施与环评批复不一致，正在整改；河南省三姓塑业有限公司车间设
备在安装、无环评手续，未生产；其他四家公司环评已批复，目前均处于安装设备状态，还没有投入生产。

反映的暗沟排水问题。 经实地调查，园区内无污水管网，仅有雨水管网。 北京建中集团周口宏林建材科技有限
公司不牵涉用水工艺，河南联合创建防水防腐材料有限公司冷却水全部循环使用，不外排。 园区内有 1 条沟渠（上
有盖板，为暗沟），实为任庄、蛮张庄、小张寨、盐店庄、张学庄、肖庄、大曲庄、杨庄等 8 个村的排水沟，穿园区而过直
通泥河。 现场检查时发现园区北门南侧有 1 个排水口、东门桥南有 2 个排水口、东门桥北侧有 1 个排水口，均为园
区通往引水渠的雨水排放口，且均未排水。

（二）反映的夜间生产，废气刺鼻问题。 2021 年 4 月 11 日周口市生态环境局项城分局现场对该园区检查时，发
现北京建中集团周口宏林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和河南联合创建防水防腐材料有限公司现有污染处理设施与环评批

复不一致，周口市生态环境局项城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立即下发《关于督促北京建中集团周口宏林建材科技有限公
司加强环境管理的通知》（周环项综合 [2021]14号）、《关于督促河南联合创建防水防腐材料有限公司加强环境管理
的通知》（周环项综合[2021]15 号）2份文件，要求停产整改。 近日经现场调查，此两家企业仍停产整改中。

（三）其他环境违法问题。 河南省三姓塑业有限公司，主要原铺材料塑料颗粒，主要生产隔离膜(PE 膜），安装的
有吹塑机，未办理环评手续。

部
分
属
实

������（一）针对暗沟排水问题。 经实际调查项城市防水产
业园区内所有企业没有生产废水产生， 园区外排水沟为
上游村庄的泄洪沟。

（二）针对北京建中集团周口宏林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和
河南合创建防水防腐材料有限公司现有污染处理设施与环

评批复不一致问题。 周口市生态环境局项城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已于 2021年 4月 11日对北京建中集团周口宏林建材
科技有限公司和河南联合创建防水防腐材料有限公司两家

企业下发了督促加强环境管理的通知，责令停产整治，完成
生产线配套环保设备的整改，并及时组织验收，不经验收合
格不得擅自开工。 近日调查发现，这两家企业仍在停产整改
中，环保配套设施已安装到位，并已委托第三方监测。根据 7
月 2日、7月 4日周口宏林建材公司和河南联合创建公司检
测报告显示，检测结果符合排放标准。

（三）针对其他环境违法问题，河南省三姓塑业有限
公司未办理环评手续问题。 已下达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限 4月 24日前拆除隔离膜(PE 膜）生产线。 4月 25 日上午
经联合调查组核实，该公司隔离膜(PE 膜）生产线已自行
拆除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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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东 峰 诫

勉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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